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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办

2024年度报告网上业绩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定于2025年06月04日(周三）下午15:00～17:00在全景网举办2024年度业绩说

明会，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全景网“投资者关系

互动平台”（http://ir.p5w.net）参与本次年度业绩说明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董事长张平先生、独立董事方建新先生、财务总监王家颖先

生、董事会秘书马霏霏女士。

为充分尊重投资者、提升交流的针对性，现就公司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提前向投资者

公开征集问题，广泛听取投资者的意见和建议。投资者可于2025年06月03日（周二）15:00

前访问http://ir.p5w.net/zj/，或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问题征集专题页面。 敬请广大投资

者通过全景网系统提交您所关注的问题，便于公司在业绩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提升此次业绩说明会的针对性。此次活动交流期间，投资者仍可登陆活动界面

进行互动提问。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本次网上说明会。

（问题征集专题页面二维码）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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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子公司中央药业药品头孢克洛缓释片

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概况

近日，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的子公司天津市中央药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央药业” ）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关于头孢克洛缓释片

（以下简称 “该药品” ）0.375g规格的 《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通知书编号：

2025B02118），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二、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名称：头孢克洛缓释片

剂型：片剂

规格：0.375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生产企业：天津市中央药业有限公司

原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010733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受理号：CYHB2350764

审批结论：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三、该药品的相关信息

头孢克洛缓释片，适应症为：

头孢克洛缓释片适用于敏感病原菌所致的下列感染：

急性支气管炎和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包括产β-内酰

胺酶菌株）、副流感嗜血杆菌（包括产β-内酰胺酶菌株）、卡它莫拉菌（包括产β-内酰胺

酶菌株）和金黄色葡萄球菌所致。

咽炎、扁桃体炎：由化脓性链球菌（A组链球菌）所致。（青霉素一般为治疗和预防链球

菌感染的选择药物，包括风湿热的预防。 虽然头孢克洛缓释片通常能够有效地清除口咽部

的链球菌；但并无足够的资料证实头孢克洛缓释片可预防风湿热发作）。

肺炎：由肺炎链球菌、流感嗜血杆菌（包括产β-内酰胺酶菌株）、卡它莫拉菌（包括产

β-内酰胺酶菌株）所致。

鼻窦炎：由肺炎链球菌（仅为青霉素敏感菌株）、流感嗜血杆菌（包括产β-内酰胺酶

菌株）及卡它莫拉菌（包括产β-内酰胺酶菌株）所致。

单纯性下尿路感染：包括由大肠埃希杆菌、肺炎克雷伯菌、奇异变形杆菌及腐生葡萄球

菌所致的膀胱炎和无症状菌尿。

皮肤软组织感染：由化脓性链球菌（A组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包括产β-内酰

胺酶菌株）和表皮葡萄球菌（包括产β-内酰胺酶菌株）所致。

需进行细菌学研究明确病原学诊断，并测定病原菌对头孢克洛的敏感性。 留取相应标

本后即开始治疗。 根据培养及药敏结果调整抗菌药物。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子公司中央药业该药品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有利于提升该药品市

场竞争力。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各类产品/药品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境变

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天津力生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0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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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4月担保实施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及参股公司5家公司。

●担保金额及担保余额：2025年4月增加担保金额36,665.00万元，减少担保金额114,

024.91万元（含汇率波动）；截止4月30日担保余额1,380,443.02万元（上述数据为未审

数，具体以经审计数据为准）。

●是否存在反担保：是

●是否存在关联担保：是

●担保逾期情况：无逾期担保情形

●风险提示：2025年担保预计已履行股东大会审议程序，预计范围内存在对资产负债

率超过70%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情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5年担保预计情况

为确保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或“广汇能源” ）生产经营持续、稳健的

发展，满足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的融资担保需求，公司在运作规范和风险可控的

前提下，结合2024年担保实施情况，经召开董事会第九届第十三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5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2025年预计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不超过200亿元， 预计净新增担保额度不超过60亿

元，其中：对控股子公司预计净新增担保额度57.1亿元，对参股公司（包含合营、联营、参股

50%实现共同控制的公司及其它参股公司）预计净新增担保额度2.9亿元。

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所属公司预计提供净新增担保额度33亿元，为资产

负债率70%以下的所属公司预计提供净新增担保额度27亿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5-003、005及014号公告）

二、2025年4月担保实施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担保制度

规定，公司具体实施的担保额度在预计总额未突破的前提下，可在年初预计范围内，按照控

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包含合营、联营、参股50%实现共同控制的公司及其它参股公司）进

行分类，在资产负债率70%（以上/以下）同等类别的公司范围内进行内部额度调剂，调剂

后任一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遵照相关制度要求，鉴于在年初预计范围内对担保发生情况逐笔披露频次较高，为便

于投资者及时全面了解公司担保业务，公司对担保实施进展按月进行汇总披露。 2025年4

月，公司增加担保金额36,665.00万元，减少担保金额114,024.91万元（含汇率波动）。月内

增加担保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机构名称 担保期限

4月增加担保

金额

担保

方式

是否有

反担保

资产负债

率是否

70%以上

广汇能源

新疆广汇新能源

有限公司

乌鲁木齐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营业

部

2025.04.14-203

0.04.14

17,000.00 保证 否 否

广汇能源、新疆

广汇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新疆广汇新能源

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2025.04.29-202

9.04.29

10,000.00 保证 否 否

广汇能源

第五师赛运广汇

能源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

市分行

2025.04.28-202

9.04.28

400.00 保证 否 否

广汇能源

瓜州广汇能源经

销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瓜州支行

2025.04.16-202

8.10.16

4,000.00

保证+质

押

否 是

广汇能源

瓜州广汇能源经

销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瓜州支行

2025.04.18-202

8.10.18

4,000.00

保证+质

押

否 是

广汇能源、新疆

广汇实业投资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新疆哈密广汇物

流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乌鲁木齐

分行

2025.04.08-202

9.04.08

950.00 保证 否 否

广汇能源

甘肃宏汇能源化

工有限公司

甘肃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嘉峪关分

行

2025.04.24-202

9.04.24

315.00 保证 是 否

合计 36,665.00

截止2025年4月30日，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222,

057.15万元；为资产负债率超过70%的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158,385.87万元。 按照担保

制度相关规定，公司之参股公司（包含合营、联营、参股50%实现共同控制的公司及其它参

股公司）向公司提供反担保，对应担保余额57,913.70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担保所涉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详见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担保的具体实施均在年初担保预计范围内，主要是为了保障控股子公司和参股公司生

产经营的正常运作。 被担保公司均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具有充

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累计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4月30日担保余额1,380,443.02万元人民币（上述数据为未审数，具体以经审计

数据为准）， 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2024年）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的比例为

51.14%。 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广汇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序

号

公司名

称

持股

比例

注册资本

注册地

址

法定

代表人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

1

新疆广

汇新能

源有限

公司及

其子公

司 （本

公司的

控股子

公司）

99% 350,000万元

新疆 哈

密 市 伊

吾 县 淖

毛 湖 镇

兴 业 路

1号

薛小春

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

学品经营;危险化学品仓储;移动式

压力容器/气瓶充装;消毒剂生产 (不

含危险化学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

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化

工产品生产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基础化学原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

等许可类化学品的制造); 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 新材料技术研发;

热力生产和供应; 机械设备租赁;工

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发电技术

服务;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

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消防技术

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除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

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2,310,732.13

万元， 负债总额1,065,

279.45万元 ， 净资产 1,

245,452.68万元， 营业收

入1,133,837.55万元，净

利 润 253,292.47 万 元 。

（经审计）

截止 2025年 3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2,238,

465.63万元； 负债总额

959,685.67万元； 净资产

1,278,779.96万元； 营业

收入248,324.75万元；净

利润33,601.89万元 （未

经审计）

2

新疆广

汇液化

天然气

发展有

限责任

公司及

其子公

司 （本

公司的

控股子

公司）

98.12

%

106,652.45万

元

新疆 吐

鲁 番 市

鄯 善 县

火 车 站

镇 铁 路

北 侧 石

化 工 业

园区

范新军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货物运输及道

路普通货物运输(具体经营范围及有

效期限以道路运输许可证为准);液

化天然气的生产 (仅限分公司经营),

液化天然气、润滑油、润滑油剂的销

售,燃气管网工程建设 (以资质证书

为准)。 燃气应用技术的研究开发;设

备租赁;液化天然气生产运输应用技

术的咨询;液化天然气专用储运设备

及配套备件的销售及相关技术咨询;

汽车配件、燃气设备的销售;房屋场

地租赁。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电动汽车充电设施建设运营。铁路普

货运输,集装箱运输。 铁路专用线租

赁,仓储服务,装卸服务;煤、焦炭、金

属矿石、钢铁、有色金属、非金属矿

石、水泥、棉花、化肥、农药、金属制

品、电子、机械设备、农业机具、农副

产品、烟草制品、纺织品、皮革、毛皮

及其制品、文教用品、药品、食品、磷

矿石、建筑材料、木材、粮食、化工品、

其他货物的运输及代理服务。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280,868.46万

元， 负债总额190,646.77

万元，净资产90,221.69万

元， 营业收入155,723.26

万元， 净利润-22,635.18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5年 3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310,

205.00万元； 负债总额

225,287.94万元； 净资产

84,917.06万元；营业收入

32,390.10万元； 净利润

-5,304.63万元 （未经审

计）

3

瓜州广

汇能源

经销有

限公司

（本 公

司的全

资子公

司）

100

%

1,000万元

酒 泉 市

瓜 州 县

柳 沟 火

车 站 北

侧

王鑫强

淖毛湖煤炭及煤化工产品销售;搬运

装卸、仓储货物运输、设备租赁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349,736.91万

元， 负债总额342,998.19

万元， 净资产6,738.72万

元， 营业收入941,969.53

万元， 净利润4,118.69万

元。（经审计）

截止 2025年 3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301,

534.10万元 ， 负债总额

295,806.30万元， 净资产

5,727.80万元， 营业收入

255,986.30万元， 净利润

-1,010.92万元。（未经审

计）

4

新疆哈

密广汇

物流有

限公司

（本 公

司的全

资子公

司）

100

%

7,000万元

新疆 哈

密 市 伊

州 区 建

国 北 路

216 号

哈 密 地

区 运管

总站 综

合 办公

楼 北 侧

第五层

王鑫强

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

货物);公路管理与养护;路基路面养

护作业。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以自有资

金从事投资活动; 煤炭及制品销售;

国内货物运输代理;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住房租赁;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停车场服务;土

地使用权租赁; 道路货物运输站经

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 (不含危险化

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 铁路运

输辅助活动; 总质量4.5吨及以下普

通货运车辆道路货物运输(除网络货

运和危险货物)。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216,452.63万

元， 负债总额155,927.86

万元，净资产60,524.77万

元， 营业收入378,129.23

万元，净利润49,105.92万

元。（经审计）

截止 2025年 3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191,

146.24万元 ， 负债总额

113,948.17万元， 净资产

77,198.07万元，营业收入

99,222.83万元， 净利润

16,673.93万元。（未经审

计）

5

甘肃宏

汇能源

化工有

限公司

（本 公

司的参

股 公

司）

50% 300,000万元

甘 肃 省

嘉 峪 关

市嘉 北

社 区 嘉

黑 路

5655号

王勇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

广;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煤炭及制品销售 (仅限不落地

经营);煤制品制造。 (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

截止2024年12月31日，该

公司总资产440,183.11万

元， 负债总额207,868.07

万元， 净资产232,315.04

万元，营业收入17,119.53

万元， 净利润-20,231.93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5年 3月 31

日， 该公司总资产446,

527.32万元 ， 负债总额

216,378.82万元， 净资产

230,148.50万元， 营业收

入9,721.06万元， 净利润

-2,206.99万元。（未经审

计）

证券代码：003035� � � � �证券简称：南网能源 公告编号：2025-024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投资并设立合资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6日召开董事长

专题会议审议通过了《审议终止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茂名地区高速公路分布式光伏

项目投资事项的议题》及《审议终止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梅州地区高速公路分布式光

伏项目投资事项的议题》， 同意终止广东省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广东交通集

团” ）茂名和梅州地区高速公路分布式光伏项目投资。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该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

会审议。

本次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

重大资产重组。

一、原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公司于2022年11月14日召开董事长专题会议审议通过《广东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茂名

地区、梅州地区高速公路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投资决策事项》，公司拟与广东交通集团的

下属子公司广东交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交通实业公司” ）成立合资公司，

由合资公司开展茂名地区和梅州地区高速公路分布式光伏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6-9亿元

（具体视最终投资建设情况而定），合资公司拟由南网能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鉴于当

时双方尚未正式签署合作协议，项目最终能否实施、实际建设规模、开工建设情况及投资收

益等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11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并设立合资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7）。

二、终止对外投资的原因

自以上项目合作意向达成以来，双方进行了持续性沟通，积极推进相关业务。由于市场

环境变化，项目至今未取得实质性进展。为有效控制投资风险，切实维护保障公司及投资者

的利益，经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以上项目投资。

三、终止对外投资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终止上述对外投资事项， 是基于市场环境及项目具体实施情况综合评估后，

与各方协商一致的结果。 上述项目尚未投入建设、运营，未产生实际效益，对公司的生产经

营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综合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529� �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山东药玻 编号：2025-035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提前购回解除质押并继续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鲁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鲁中投资” ）持有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股份数量129,380,980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19.50%，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截至公告披露日，鲁中投资累计质押63,880,000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9.63%,

占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9.37%。

第一部分：部分股份提前购回解除质押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收到鲁中投资转来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提前购回/延期购

回（两方）交易协议书》，获悉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提前办理了解除质押。 本次解

除质押股份是 2024年5月27日、2024年10月23日分别质押给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

20,800,000股、3,500,000股，具体如下：

股东名称 山东鲁中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24,3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8.7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66%

解质时间 2025年5月22日

持股数量（股） 129,380,980

持股比例 19.50%

第二部分：部分股份质押情况

2025年5月26日公司收到鲁中投资转来的《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两方）》，获

悉其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1、本次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质押融

资资金

用途

鲁中

投资

是 30,000,000 否 否

2025年5月

23日

2026年

5月22日

浙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3.19% 4.52%

用于借

款给子

公司山

东鲁科

物流投

资鲁中

数智物

流与供

应链及

基础设

施项目

合计 / 30,000,000 / / / / / 23.19% 4.52% /

2、 本次被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用于其他保

障用途。

3.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鲁中投资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

累计质押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鲁

中

投

资

129,380,

980

19.50

%

58,180,000

63,880,

000

49.37% 9.63% 0 0 0 0

合

计

129,380,

980

19.50

%

58,180,000

63,880,

000

49.37% 9.63% 0 0 0 0

特此公告。

山东省药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2810� �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5-039

债券代码：127088� � � � � � � � � � � �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美国商务部对原产自巴西、中国、印度、

越南硬壳空心胶囊产品反倾销、反补贴调查初裁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代理律师通知，美国商务部

于美国时间2025年5月22日宣布了对来自巴西、中国、印度和越南的硬壳空心胶囊（hard�

empty� capsules）反倾销税调查的初步肯定性裁决。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主要情况说明

美国商务部于美国时间2024年11月13日发布公告，对原产自巴西、中国、印度、越南的

硬壳空心胶囊产品正式发起反倾销、反补贴调查（以下简称“双反调查” ），立案时间为美

国时间2024年11月13日。

反倾销案件号：A-570-184， 调查期限为2024年04月01日至2024年09月30日；自

2024年04月01日至2024年09月30日，公司出口至美国的硬壳空心胶囊产品的销售金额占

公司当期该产品总收入的62.38%。

反补贴案件号：C-570-185， 调查期限为2023年01月0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自

2023年01月0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出口至美国的硬壳空心胶囊产品的销售金额占

公司当期该产品总收入的44.22%。

本次对原产自巴西、中国、印度、越南的硬壳空心胶囊产品的“双反调查” 在不存在紧

急状况追溯的情况下，在美国商务部作出裁定之前，美国客户无需为公司出口至美国的硬

壳空心胶囊产品缴纳现有税率之外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税。

针对此次“双反调查” ，公司成立专项工作组，并聘请专业律师团队，积极应对、力争最

有利税率。

二、本次“双反调查” 的初裁结果

美国商务部发布本次“双反调查” 的初步裁决结果：

（一）反补贴初裁结果

2025年3月，美国商务部发布反补贴初裁，初步裁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赫尔希胶囊

有限公司获得的反补贴税率为6.82%，中国其他生产商/出口商获得的反补贴税率为3.45%

-8.53%。

（二）反倾销初裁结果

2025年5月2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反倾销初裁，初步裁定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赫尔希

胶囊有限公司获得的反倾销税率为172.24%， 中国其他生产商/出口商获得的反倾销税率

为5.4%-88.82%。

初裁后，美国进口该产品时将按照上述税率以保证金的形式交于美国海关，待第一次

年度复审结果出具后，按照第一次年度复审核定最终税率予以实际缴纳税金。

三、初裁结果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双反调查” 涉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赫尔希胶囊有限公司，对植物胶囊系列产

品出口美国市场产生了一定影响，目前公司正采取积极应对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1、本次公布的税率为初步裁定，最终结果尚需等待最终裁定。 公司就本次初步裁定结

果，已要求律师团队核对裁定依据，并提出抗辩直至诉讼。 同时，公司也将积极准备美国商

务部开展的实地核查，以获得最终公平结果。

2、作为行业内领军企业，公司对中美贸易摩擦具有前瞻性预测，已提前在美国布局库

存，截至目前，美国库存产品仍可满足美国市场5-6个月的销售。 同时，公司正在积极推进

美国200亿粒/年植物胶囊项目建设进程，该项目已完成项目选址、土地及地上附着物（含

厂房及办公楼设施等）初步协议谈判等工作，正在推进厂房改造设计，以应对美国“双反调

查”后带来的政策变化。

3、医药级纤维素醚是生产纤维素醚植物胶囊的主要原料之一。公司作为国内纤维素醚

行业的主要生产商，充分发挥原料优势，实现了从上游纤维素醚到下游植物胶囊产业链的

完整整合，成为行业内仅有的一体化企业。 一体化生产模式，带来显著成本优势，公司生产

的植物胶囊系列产品具有较强的价格竞争力，对于关税的承受力高于国内同行业。

4、本次反补贴、反倾销调查的最终裁定预计将于2025年10月合并发布，公司高度重

视，并持续跟进本案的进展情况，坚决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持续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

基金新增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销售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的公告

根据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简称

“联泰基金” ）签署的基金销售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自2025年5月27日起，联泰基金开始

销售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 投资者可在联泰基金办理相关基金的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

额投资（以下简称“定投” ）业务，同时相关基金将参加联泰基金的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联泰基金开通申购、赎回、转换、定投业务的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南华中证同业存单AAA指数7天持有期证券投资基金 019984

2 南华丰元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20117

C类：020118

3 南华丰睿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21995

C类：021996

4 南华丰利量化选股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类：023365

C类：023366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投资者通过联泰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申购业务（含定投申购）享受费率优惠，具体优

惠内容以联泰基金的业务规则或公告为准。

2、费率优惠期限

上述费率优惠活动自2025年5月27日起实施，活动结束日期以联泰基金的业务规则或

公告为准。

三、有关申购、赎回业务的相关说明

基金申购、赎回业务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赎回期及处于特定开放日和开放时间的

基金。 基金封闭期、募集期等特殊期间的有关规定详见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

最新业务公告。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联泰基金

客服电话：400-118-1188

公司网址：http://www.66liantai.com

2、本公司

客服电话：400-810-5599

公司网址：http://www.nanhuafunds.com

风险提示：

1、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本

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

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敬请

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

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基

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

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人自行负担。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谨慎

决策。

2、投资者应当充分了解基金定投和零存整取等储蓄方式的区别。定投是引导投资者进

行长期投资、平均投资成本的一种简单易行的投资方式，但是其并不能规避基金投资所固

有的风险，不能保证投资者获得收益，也不是替代储蓄的等效理财方式。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7日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提醒

投资者警惕不法分子冒用本公司名义

进行诈骗活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 ）提醒广大投资者，近期发现有不法分子冒

充本公司及本公司员工，以“投资交流、办理网课、培训费退费” 为由，引导投资者通过非法

途径下载假冒“南华基金” 等虚假APP，诱导投资者在上述APP进行充值、转账，骗取投资

者钱财，实施非法牟利行为。 不法分子的行为严重侵害了投资者和本公司的合法权益。

为维护投资者利益，维护本公司声誉，本公司在此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

一、本公司暂无官方手机APP客户端，所有号称本公司官方APP的，均为假冒。

二、本公司从未开展、授权或许可任何机构及个人开展上述不法活动。任何以本公司或

本公司员工名义开展的该类活动，均为假冒且涉嫌诈骗，请投资者切勿轻信，切勿在不明平

台或向身份不明人员转账汇款。本公司员工不会通过任何非官方平台与投资者进行一对一

或者一对多电话或视频连线，不会以宣传、推荐投资项目或以办理网课、培训费退费为由，

引导投资者加微信/微信群、QQ/QQ群或其他APP群交流，引导投资者进行转账或充值。

三、 本公司官方网址是http://www.nanhuafunds.com, 微信公众号是 “南华基金

（Nanhua-Fund）” ,全国统一客户服务热线电话是400-810-5599，全国统一客服邮件

地址是services@nanhuafunds.com。 请投资者通过以上官方渠道咨询、核实相关信息。

四、本公司强烈谴责任何仿冒本公司名义、损害本公司名誉、欺骗投资者的非法行为，

并保留对以任何方式冒用本公司及本公司员工名义的机构或个人采取法律行动、追究法律

责任的一切权利。

五、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不法分子手段不断翻新，极具欺骗性，请务必提高警

惕，切勿相信非法网站、虚假公众号、APP等，防止上当受骗，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切勿扫描

来源不明的二维码图片或点击来源不明的链接下载APP进行投资交流或进行投资，警惕被

不明身份人员拉入投资主题的微信群、QQ群或其他APP群，不要轻易透露个人信息、不要

向身份不明的账户转账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如您对任何以本公司名义开展的活动的真实

性表示怀疑，或发现任何异常情况，请直接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电话400-810-5599

进行核实确认。 若投资者曾向假冒APP、网站等提供个人资料、开立账户、进行交易操作或

有财产损失，请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等相关机构报案。

基金投资应通过正规合法渠道，投资有风险。

特此公告。

南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88307� � � � � � � � � � �证券简称：中润光学 公告编号：2025-026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计划期限届满暨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董

事会秘书、副总经理张杰先生持有公司股份757,35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8606%；董事陆

高飞先生持有公司股份2,781,04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1603%；董事金凯东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1,221,66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1.3883%。 上述股份来源均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

份，且均已于2024年2月1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1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张杰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2025年2月25日至2025年5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 减持数量不超过189,200股，即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2150%。 董事陆高飞先生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2025年2月25日至

2025年5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前的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695,26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7901%。 董事金凯东先生

因自身资金需求拟自2025年2月25日至2025年5月24日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其直接持有的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的股份，减持数量不超过305,400股，即不超

过公司总股本的0.3470%。

公司于近日收到张杰先生、陆高飞先生、金凯东先生出具的股份减持结果告知函，截至

2025年5月24日，本次股份减持计划期限届满，在减持期限内，张杰先生、陆高飞先生、金凯

东先生未减持公司股份。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张杰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757,350股

持股比例 0.8606%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757,350股

股东名称 陆高飞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781,042股

持股比例 3.160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781,042股

股东名称 金凯东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1,221,660股

持股比例 1.3883%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221,66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张杰

减持数量 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2月25日～2025年5月2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189,200股

减持比例 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2150%

当前持股数量 757,350股

当前持股比例 0.8606%

股东名称 陆高飞

减持数量 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2月25日～2025年5月2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695,260股

减持比例 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7901%

当前持股数量 2,781,042股

当前持股比例 3.1603%

股东名称 金凯东

减持数量 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2月25日～2025年5月24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0股

大宗交易减持，0股

减持价格区间 0～0元/股

减持总金额 0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305,400股

减持比例 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3470%

当前持股数量 1,221,660股

当前持股比例 1.3883%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本次减持计划未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本次减持计划未实施。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嘉兴中润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876� � �证券简称：凯盛新能 编号：临2025-010号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江苏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于2025年4月25日召开2025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批准了江苏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凯盛” ）增资协

议、其条款及条件、其项下拟进行的交易和其执行，同意本公司与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宿迁港” ）共同对江苏凯盛进行增资。 本次增资完成后，江苏凯

盛的注册资本由222万元增加至50,000万元，本公司持有江苏凯盛74.60%股权，江苏凯

盛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12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4-040号)。

截至目前，江苏凯盛已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并于2025年5月23日取得宿迁市宿城区

数据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江苏凯盛新材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1302MA26KUKJX6

住所

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洋北镇港城路与疏港大道交叉口向东100米运河宿迁港产业

园2号楼309室

法定代表人 达庆奎

注册资本 50,000万元整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21年07月20日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一般项目：玻璃制造；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碳封存技

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材料技

术推广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太阳能发

电技术服务；余热发电关键技术研发；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玻

璃纤维及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采购代理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变更完成后，江苏凯盛的股东及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

认缴出资

比例

1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37,300 74.60%

2 宿迁市运河港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 12,500 25.00%

3 慈溪市光年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60 0.32%

4 沭阳竞泽电子贸易有限公司 40 0.08%

合计 50,000 100%

特此公告。

凯盛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002481� � � � � �证券简称：双塔食品 编号：2025-036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双塔食品” 或“公司” ）近日接到控股股东

招远君兴农业发展中心（以下简称“君兴农业” ）函告，获悉其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解

除质押及再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质押起始日 质押解除日 质权人

君兴农

业

是 11,800,000 2.93% 0.96% 2022.5.20 2025.5.23

潍坊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烟台招远

支行

二、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股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君兴农

业

是

4,000,

000

0.99% 0.32% 否 否

2025.5.2

3

2028.5.1

6

潍坊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烟台招远支行

担保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君兴农业及其一致行动人所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

例

累计质押

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未质押股份情况

（解除质押适用）

已质押股份

冻结数量

占已质押

股份比例

未质押股份

冻结数量

占未质押股

份比例

君兴农

业

403,250,

137

32.69%

222,530,

000

55.18% 18.04% 0 0.0% 0 0.0%

招远市

金岭金

矿

926,609 0.08% -- -- -- -- -- 926,609 100%

合计

404,176,

746

32.76%

222,530,

000

55.06% 18.04% 0 0.0% 926,609 0.51%

1、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质押与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无关。

2、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2,908

万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7.19%，占公司总股本的2.36%，对应融资余额为7,930万元；未

来一年内合计到期的质押股份(含半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累计数量为8,658万股，占其

持有公司股份的21.42%，占公司总股本的7.02%，对应融资余额为8,930万元。还款资金来

源主要来自于其与被担保方的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

3、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情形。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份质押事项对公司生产经

营、公司治理等未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不存在平仓风险。

四、备查文件

1、证券质押登记证明（部分解除质押登记）；

2、证券质押登记证明；

3、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股份质押冻结明细数据。

烟台双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